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
免修（考）申请表

	基

本

信

息
	姓名
	
	院系
	
	年级
	

	
	考取合作院校
	

	
	合作院校年级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
	专  业
	

	申

请

免

修

科

目
	公共课程： 英语□          政治□          语文□

	
	艺术概论□      西流史□        世界音乐□

	
	计算机□        中国音乐史□

	
	院系课程：

	
	

	
	

	申

请

免

修

原

因
	

	学生

签名
	
	日期
	     年   月   日

	系主任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
	日期
	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
	日期
	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此表签完后，须复印2份，其中1份院系留存，1份上交教务处相关负责老师处。
